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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厦房租赁 〔２０２３〕 １ 号

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等 ７ 部门关于

进一步规范保障性租赁住房优惠政策

申领事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

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２１〕 ２２ 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 （厦府办规 〔２０２１〕 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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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和管理操作细则》 （厦房租赁

〔２０２２〕 １９ 号） 等精神， 进一步规范保障性租赁住房优惠政策申

领， 确保相关优惠政策兑现， 结合我市实际， 通知如下：

一、 申领对象及范围

经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核发 《保障性

租赁住房项目认定书》 （以下简称认定书） 的企业， 可根据认定

书中明确的项目及房源， 申请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同个项目存在

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非保障性租赁住房的， 仅认定书载明的保障性

租赁住房部分及对应配套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二、 优惠政策内容

经认定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项目及企业， 可以享受如下优惠

政策：

（一） 金融方面。 商业银行面向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发放的

有关贷款， 不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政策； 对商业地产改造

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项目， 银行发放贷款的期限、 利率适用保障

性租赁住房贷款相关政策； 住房租赁企业发行信用债券和担保债

券等直接融资产品， 专项用于租赁住房建设和经营支持政策； 商

业银行发行支持住房租赁金融债券， 筹集资金用于增加住房租赁

开发建设贷款和经营性贷款投放政策；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ＲＥＩＴｓ） 试点支持政策。

（二） 土地方面。 国有企事业单位自有用地建设保障性租赁

住房， 可变更土地使用性质， 不补缴土地价款， 原划拨性质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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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可以继续保留划拨方式等政策； 允许土地使用权人通过自建或

合作建设运营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 产业园区内的工业用地， 宗

地内允许配建的行政办公及生活配套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占项目总

用地面积的比例上限由 ７％提高到 １５％， 建筑面积占比上限相应

提高到 ３０％， 提高部分主要用于建设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政

策； 支持工业用地控制线范围外的存量非住宅类房屋临时改建为

保障性租赁住房， 不变更土地使用性质、 土地使用年限， 不补缴

土地价款政策； 集体预留发展用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的， 使用

权可以办理抵押贷款支持政策。

（三） 财政方面。 执行中央财政及省市财政资金支持保障性

租赁住房政策。

（四） 税费方面。 根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

关于完善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

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２０２１ 年第 ２４ 号） 规定， 符合条件的可适用减

按 １． ５％计算缴纳增值税、 减按 ４％的税率征收房产税。

（五） 用水、 用电、 用气价格按照居民标准执行政策。

（六） 保障性租赁住房其他方面的支持政策。

优惠政策具体内容和申领细则以各相关职能部门规定为准；

政策有变化的， 按最新规定标准执行。

三、 申领程序

住房、 财政、 资源规划、 建设、 金融监管、 税务、 属地政府

等部门和燃气、 水务、 电力等运营公司， 根据项目主体申请， 凭

—３—



认定书载明的优惠范围， 按照本 《通知》 和各部门制定的优惠

政策予以兑现。

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厦门市财政局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厦门市建设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 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
司厦门供电公司。

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２０２３年 １月 １８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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